
第二节 商业银行经营

考点 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中间业务：不构成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包括收取服务费或代客买卖差价

业务：理财业务、咨询顾问、基金和债券的代理买卖、代客买卖资金产品、代理收费、托管、支付结算等。

表外业务：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有可能引

起损益变动的业务，如担保承诺、代理投融资服务等。

（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经营观念变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商业银行

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与其经营观念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有直接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经营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当时流行资产负债综合管理，各商业银行为寻找利润增长新途径而

开展中间业务，没有对中间业务加以战略性思考。此时仅限于开办诸如承兑担保、信用证、外汇买卖等中间

业务。

第二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中间业务大规模兴起。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间业务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我国商业银行在改革开放之前，以经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中间业务没有受到重视，业务发展严重滞后。

自改革开放至 1994 年，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中间业务，但总体发展较慢，仍然局限在传统的中间业务范围

内。

自 1994 年以来，各家商业银行逐渐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提高综

合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所带来挑战的重要举措。这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得到了很大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与效益约束机制，

以及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综合经营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虽然长期以来，巨额的存贷利差一直是我国商

业银行盈利的基础，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愈加激烈，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仅

靠获得传统的存贷利差收入很难保持长期竞争力，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

构、增强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发展中间业务的主要原则

1）不断提升中间业务的金融创新能力。

2）不断提升中间业务的金融科技化、信息化水平。

3）重视开展关系营销，与客户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

4）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素质。

（三）表外业务与中间业务的联系和区别

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两者均不构成表内资产和负债，但中间业务主要是以客户委托为前提、由商业银行为客

户办理支付和其他委托事项而收取手续费；表外业务则是可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

营活动。

相对传统业务而言，中间业务的特点：

不运用或不直接运用银行的自有资金；

不承担或不直接承担市场风险；

以接受客户委托为前提，为客户办理业务；

以收取服务费（手续费、管理费等）、赚取差价的方式获得收益；

种类多、范围广，在商业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



【多选-1】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特点主要有（ ）。

A.以接受客户委托为前提

B.赚取利差收入

C.承担市场风险

D.赚取价差收入

E.运用银行自有资金

答案：AD
解析：相对传统业务而言，中间业务具有以下特点：

①不运用或不直接运用银行的自有资金；

②不承担或不直接承担市场风险；

③以接受客户委托为前提，为客户办理业务；

④以收取服务费（手续费、管理费等）、赚取价差的方式获得收益；

⑤种类多、范围广，在商业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

考点 6：商业银行理财业务

【概念】

理财业务：商业银行接受投资者委托，按照与投资者事先约定的投资策略、风险承担和収益分配方式，对受

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

理财产品：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和实际投资收益情况向投资者支付收益、不保证本金支付和收益水平的非

保本理财产品。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历程

1、萌芽起步阶段（1996—2001 年）

从 1996 年下半年到 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利率累计下调了 5.73%，并从 1999 年起开征 20%的利息税。

这导致储蓄资金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新的投资产品，以获取更高收益。 在此期间，国内少数银行尝试开展了个

人理财业务，但由于居民对理财产品的需求尚未形成、理财市场制度平台存在缺失，该业务并未大规模开展，

仅处于萌芽起步阶段。

2、创新拓展阶段（2002—2005 年）

自 2001 年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金融业改革开放进程快速推进，逐步取消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管制，

各领域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为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理财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提供

了动力。在这段时期，尽管我国银行理财产品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良好，多家银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外汇和

人民币理财产品。

3、加速发展阶段（2006—2009 年）

当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以存款为主的单一财富结构不能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理财需求，财富结构多元

化势在必行。2006 年正是这一转型期的开端，理财产品发售规模和数量开始高速增长、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同时，经过萌芽起步阶段和创新拓展阶段的理财市场，在理财产品设计和发行、机构的经营和运作等方面都

具备了比较完善的规范制度。

4、规模扩充阶段（2010—2013 年）

在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始更加重视发展理财业务，并意识到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转型

的方向之一，大力发展理财业务已成为各商业银行的共识。在这个阶段，参与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数量、银

行种类明显增加，产品发行数量、规模高速增长。

2013 年，《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已失效）发布，开始对理财 业

务投资运作、防范化解理财业务风险提出规范化要求。



5、转型规范阶段（2014 年以来）

随着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和资金规模的急剧膨胀，银行理财业务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理财业务的风险不断

积聚，防范理财业务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推动理财业务向资 管转型成为行业不断凝聚的共识。

在《资管新规》引导下，理财产品不断向净值化转型，理财业务通过转换产品形态、转变收费模式及规范信

息披露等方式回归“代客理财”的本质。

截至 2021 年年底，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 4 万亿元压降至零。

商业银行有望与基金、保险、券商等泛资管机构良性竞合，共同构建资管行业新格局。

2022 年受债务市场调整影响，银行理财规模出现明显下滑。

（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经营原则

银行理财业务在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满足投资者资金配置需求、推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

持科学合理的经营原则是规范理财业务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促进 理财业务健康发展的保障。

为了解决理财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业务运作不够规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尚

未真正实现“卖者有责”基础上的“买者自负”等问题，《办法》提出，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应当诚实守

信、勤勉尽职地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责，投资者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

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应当遵守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的原则，严格遵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分类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财产独立于管理人、托管机构和其他参与方的固有财产，因理财产品财产的管理、运用、

处分或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均归入银行理财产品财产。

【理财产品的类型】

1）根据募集方式分类

公募理财产品：商业银行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理财产品。

私募理财产品：商业银行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理财产品。

合格投资者：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于单只理财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

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1）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或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

人民币，或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人民币；

2）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3）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理财产品的类型】

私募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由合同约定，可以投资于债权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等。

权益类资产是指上市交易的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

2）根据投资性质分类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权益类理财产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理财产品：投资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不低于 80％；

混合类理财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且任一资产的投资比例未达到

前三类理财产品标准。

3）根据运作方式分类

封闭式理财产品：有确定到期日，且自产品成立日至终止日期间，投资者不得进行认购或赎回的理财产品。

开放式理财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至终止日期间，理财产品份额总额不固定，投资者可以按照协议约定在开放

日和相应场所进行认购或赎回的理财产品。


